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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大支持科技创新税前扣除力度的公告

财政部  税务总局  科技部公告2022年第28号

　　为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，促进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，现就有关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公告如下：

　　一、高新技术企业在2022年10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新购置的设备、器具，允许当年一次性全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

时扣除，并允许在税前实行100%加计扣除。 

　　凡在2022年第四季度内具有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企业，均可适用该项政策。企业选择适用该项政策当年不足扣除的，可结转

至以后年度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。 

　　上述所称设备、器具是指除房屋、建筑物以外的固定资产；所称高新技术企业的条件和管理办法按照《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

务总局关于修订印发<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国科发火〔2016〕32号）执行。 

　　企业享受该项政策的税收征管事项按现行征管规定执行。 

　　二、现行适用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75%的企业，在2022年10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，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

100%。 

　　企业在2022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计算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时，四季度研发费用可由企业自行选择按实际发生数计

算，或者按全年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乘以2022年10月1日后的经营月份数占其2022年度实际经营月份数的比例计算。 

　　企业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相关政策口径和管理，按照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

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119号）、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企业委托境外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

策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8〕64号）等文件相关规定执行。 

　　特此公告。 

　　财政部  税务总局  科技部

　　2022年9月22日

发布日期:  2022年09月28日  

【 大 中 小 】 【打印此页】 【关闭窗口】

税政司

http://www.mof.gov.cn/
javascript:void(0)
http://www.mof.gov.cn/
http://121.43.68.40/exposure/jiucuo.html?site_code=bm14000001&url=http%3A%2F%2Fwww.mof.gov.cn%2Findex.htm
http://bszs.conac.cn/sitename?method=show&id=266EB2A9742A78D5E053022819ACC6F4
http://www.mof.gov.cn/wzdt/
http://www.mof.gov.cn/gywm/
https://beian.miit.gov.cn/#/Integrated/index
http://www.beian.gov.cn/portal/registerSystemInfo?recordcode=11010202000006
http://szs.mof.gov.cn/
http://szs.mof.gov.cn/zhengcefabu/
javascript:window.print()
javascript:close()

